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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公用科技        公告编号：2008-017 
 

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现金选择权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集团”）

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已经于 2008 年 5 月 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 http://www.szse.cn ） 、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针对本次现金选择权有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08 年 5 月 9 日。 

二、现金选择权的对价：每股 8.15 元。 

三、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2008 年 5 月 12 日至 2008 年 5 月 16 日（交

易日的上午 9：00―下午 3：00） 

四、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公司股票不停牌。 

五、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方式 

     1、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投资者以书面方式授权委

托本公司统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报。   

     2、本公司和律师对投资者的现金选择权行权委托核查后，由本公司把有效

的行权委托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申报，并办理过户

等相关手续。   

 3、对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效申报，将由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以银行

划账的方式向行权的投资者进行现金支付，并由本公司统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票过户手续。 

六、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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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本公司股东，可选择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

权。    

     2、投资者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填写 《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

金选择权行权申报授权委托书》（具体格式见附件）。    

     3、投资者将上述委托书和有关证明材料（法人股东：包括现行有效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复印件、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的持股凭证；个人股东：包括身份证复印件、证券帐户复印件、股权

登记日收市后的持股凭证）以传真或快递等方式提交给本公司董秘室（具体见本

公告“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快递方式的到达签收时间需在有效申报时间

内。上述资料提交不全的，视为无效申报。    

     4、本公司收集行权资料并经本公司和律师核查后，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

结束日收市后将有效行权向证券登记公司申报。    

 5、对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效申报，将由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以银行

划账的方式向行权的股东进行现金支付，并由本公司统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票过户手续。 

七、现金选择权实施时间安排    

2008 年 5 月 8 日     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案公告日    

2008 年 5 月 9 日     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2008 年 5 月 12 日    现金选择权实施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刊登日    

2008 年 5 月 12 日―5月 16 日     接受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期间公司股

票不停牌   

2008 年 5 月 14 日    现金选择权实施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刊登日 

2008 年 5 月 16 日    现金选择权实施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刊登日    

2008 年 5 月 19 日    现金选择权实施结果公告日。 

八、风险提示 

    为使投资者免遭可能的、不必要的损失，本公司再次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事

项：    

   （一）行权的含义及安排    



 

3

    公用科技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为 8.15 元/股，行权日为 2008 年 5 月 12 日至

2008 年 5 月 16 日（交易日上午 9：00―下午 3：00）。在上述行使现金选择权

申报期间，投资者每行使 1 份现金选择权，就是以 8.15 元的价格卖出 1 股其

持有的公用科技的股票给现金选择权第三方。    

（二）行权可能遭受损失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一个交易日（2008 年 5 月 15 日），公用科技股票

的收盘价格为 20.29 元，远高于 8.15 元。投资者若行使 1 份现金选择权，所持

有的 1 股公用科技股票将以每股 8.15 元的价格出售给第三方，可能导致投资者

遭受损失。    

尽管投资者有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权利，但投资者应慎重行权。在公用科技股

票价格高于 8.15 元的情况下行权，投资者即可能遭受损失。   

九、截至目前为止现金选择权有效的申报数量：0股 

   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梁穆春、梁绮丽    

联系地址：广东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 3楼 公用科技董秘室  

邮政编码：528403  

电    话：0760―8380018，8380049 ，8380011   

传    真：0760―8380000 ，8380022   

联系时间：2008 年 5 月 12 日至 2008 年 5 月 16 日（交易日上午 9：00―下午

3：00  ）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8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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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声明：本公司/本人是在对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科技”）现

金选择权行权申报委托的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条件下委托公用科技申报现金选择权行权。在

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结束日收市之前，本公司/本人保留随时以书面形式撤回该项委托

的权利。    

      本公司/本人作为委托人，兹授权委托公用科技代表本公司/本人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收

市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报行使公用科技现金选择权，并按本公

司/本人的意愿代为行权申报。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委托的申报时间结束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行权卖出的股数：            

    委托行权卖出的价格：    

    委托人收款的银行卡号（法人股东提供银行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法人股东填写法人资格证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传真：    

    委托人联系地址：    

    委托人（签字确认，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签署日期   


